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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水利          公告编号：2017-078 

 

安徽水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 

 新项目名称及投资总金额：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美城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项目（以下简称

“南平水美城市 PPP 项目”），项目总投资约为 143,552.09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

金投入约 43,065.63 万元，本公司承担 70%的项目资本金投入，政府指定出资代

表南平市延平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平国资）承担 30%的

项目资本金投入。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 

公司拟变更原“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募集资金产生的

利息和理财投资收益 29,342.77万元和“向恒远水电增资用于东月各河一二级电

站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恒远水电项目”）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及理财投资收益

376.72万元、合计 29,719.49万元用于“南平水美城市 PPP项目”（自本次变更

通过董事会审议至募集资金最终投资期间，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亦投入“水

美城市项目”，并相应减少公司“项目其他资本金投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的金额。） 

 新项目预计正常投产并产生收益的时间： 

 “南平水美城市 PPP项目”分三个子项目实施，单个子项目建设期约 1年，

运营期约 22年，项目合作期（含建设期和运营期）约 25年，项目收益在合作期

内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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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001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 29,980,099 股股票，发行价格 20.1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60,260.00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 1,062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9,198.00 万元。本次募集

资金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到达公司账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了《验资报告》（会验字[2015]2892 号）。 

（二）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 

截止 2017 年 10 月 25 日， “恒远水电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已全部投

入，募集资金投入单项完成 100%；“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 619.95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单项完成 2.12%；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30,619.95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合计完成 51.72%，剩余募集资金 28,578.05万元。 

此外，“恒远水电项目”产生利息和理财投资收益 376.72 万元，“施工机

械设备购置项目”产生利息和理财投资收益 764.72 万元，合计产生利息和理财

投资收益 1,141.44 万元。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和理财投资收益，剩余募集

资金总额 29,719.49 万元，其中“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9,342.77万元（含利息和理财投资收益），“恒远水电项目”产生利息和理财

投资收益 376.72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金额 

累计投

入比例 

剩余募集资金 

金额 

扣除手续费后的

利息和理财投资

收益金额 

含收益的剩余 

募集资金余额 

恒远水电项目  30,000.00  30,000.00 100.00%  -    376.72 376.72 

施工机械设备

购置项目 
 29,198.00   619.95  2.12% 28,578.05  764.72  29,342.77 

 合计   59,198.00 30,619.95 51.72% 28,578.05  1,141.44  29,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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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涉及变更的募集资金总额 29,719.49万元，含剩余募集资金 28,578.05

万元（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48.28%）及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和理

财投资收益 1,141.44 万元），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于“南平水美城市 PPP 项

目”。 

（自 2017 年 10 月 25 日之后，至本次变更募集资金全部投入该“南平水美

城市 PPP 项目”之前，募集资金新产生的利息及理财投资收益全部作为本公司

对“南平水美城市 PPP 项目”的资本金出资，并相应减少本公司其它资本金投

入）。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

元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剩余募集资金

（含利息和理

财投资收益）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含利息和

理财投资收益） 

新项目 

计划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含利息和

理财投资收益） 

施工机械设备购

置项目 
29,342.77 

变更“施工机械设备购置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产

生的利息和理财投资收益 

29,342.77 

南平水美城市

PPP项目 29,719.49 

恒远水电项目 376.72 

变更“恒远水电项目”募

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和理财

投资收益 
376.72 

合计 29,719.49 - 29,719.49 - 29,719.49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事宜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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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原计划由本公司实施，购置施工机械设备投资项目总投资额 35,180 

万元，其中疏浚工程（港口治理、围海造地）施工设备 19,920 万元，路面施工

设备 4,000 万元，起重吊装设备 7,660 万元，混凝土设备 3,600 万元，计划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9,198.00万元，计划实施期 1.5年。 

目前已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619.95 万元，主要用于部分塔吊起重设备，完成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的 2.12%，剩余募集资金 28,578.05万元，募集资金产生利息

和理财投资收益 764.72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剩金额合计 29,342.77 万元。 

2、恒远水电项目 

2014 年 9 月 16 日，怒江州发改委以怒发改能源[2014]410 号《怒江州发改

委官员贡山县东月各河一级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怒发改能源[2014]411 号

《怒江州发改委官员贡山县东月各河二级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建设贡

山县东月各河一、二级水电站，本项目的建设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贡山县恒

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该项目总投资 36,818.89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30,000.00万元,

目前已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募集资金

专户剩余利息和理财投资收益 376.72 万元，项目全部实施完成，东月各河一二

级电站目前已建成发电。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本次计划变更原“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该项目原计划采购疏浚设备、

路面施工设备、起重吊装设备、混凝土设备。 

为抓住疏浚工程行业快速发展机遇，拓展水利疏浚、交通航运港口码头建设、

围海造地等工程领域业务，公司原计划采购 1 台 3500m³/h 非自航液压绞吸式挖

泥船，进而增强装备实力以提高项目的承揽能力。但是，目前围海造地、水利疏

浚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市场总体规模较小，订单不充足，而该市场主要被大型央

企垄断，中小型疏浚企业竞争优势不足、订单获取困难。因此，“施工机械设备

购置项目”的可行性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同时，沿海大型港口疏浚、围海造陆工

程量不足，内陆疏浚业务所需挖泥船较小，大型挖泥船作业需求难以满足，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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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原有疏浚业务主要集中于华东沿海市场，如继续实施该项目，可能面临订单储

备不足、作业需求较少的困难，造成设备闲置，影响设备作业率，工程作业产生

的经济效益难以覆盖设备折旧，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进而影响项目收益。 

此外，为提高项目承揽能力及中标率、保证施工进度、提高安全施工水平、

减少设备租赁损失，公司原计划购买部分路面施工设备、起重吊装设备、混凝土

设备。目前公司已投入 619.95 万元，由于新签项目多处于安徽省省外，项目所

处地点分散，且部分工程由专业分包商实施，设备自置需求减少；公司内部组织

结构及相关职能调整，部分设备采购须由专业子公司实施，自 2015 年 6 月末至

2017 年 9 月末，公司子公司安徽水利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安徽水利顺安起

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已购买施工设备累计 900.59 万元，间接导致公司本部设备

采购需求减少。 

因此，“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的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如该项目继续实

施，可能导致设备闲置，影响使用效率，预期目标较难达到。 

由于“恒远水电项目”已实施完成，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该

募集资金项目专户产生的利息以及理财收益一并变更用于“南平水美城市 PPP

项目”。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域内 18 条水系综合治理，分别为留墩溪、西

塔溪、徐洋溪茶林窠上游、杉岭溪、坑门里溪、西塘溪、高洲溪、寨兜溪、新岭

溪、武步溪、群仙溪、北山溪、王台溪、高埠溪、照溪、金山溪、东山溪、吉溪；

涉及乡镇：太平镇、樟湖镇、西芹镇、塔前镇、夏道镇、巨口乡、洋后镇、大横

镇、王台镇、峡阳镇、茫荡镇等，总治理长度 686.9km。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清障 48.6km（34.39 万 m3），新建生态护岸

390.18km，改建护岸 9.41km，新建亲水步道 16.85km（3.37 万 m2），亲水平台

27 个，多级拦水坝 44 处，种植水生植物 73.18 万 m2 及生态缓冲带 390.18km

（197.96 万 m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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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内容 

1、合作模式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授权延平区水利局作为本项目的采购人，通过

公开招标确定本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方，与政府指定的出资代表共同组

建项目公司，并由中标社会资本方直接承担项目施工。 

政府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由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和建设管理

维护，以融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本项目，合同期满后项目相关权

益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项目公司资本金为项目总投资的 30%，政府方出资 30%，社会资本方出资

70%。项目合作期含建设期和运营期，本项目分三个子项目分期实施，各子项目

建设期约 1 年，运营期均为 22 年，各子项目合作期均为约 23 年。 

2、项目回报机制 

本项目为非经营性项目，由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向项目公司支付可

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项目公司通过收取“可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

服务费”收回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和投资回报后将项目移交给政府，项目公司利

润由社会资本方全部享有，政府方不分配项目公司利润。 

3、建设实施方案 

本项目分三个子项目实施，每个子项目建设期约一年，子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子项目一：西塔溪、留墩溪、金山溪、群仙溪、东山溪、北山溪、徐洋溪、

吉溪。 

子项目二：高埠溪、王台溪、照溪。 

子项目三：武步溪、杉岭溪、坑门里溪、新岭溪、西塘溪、高洲溪、寨兜溪。 

4、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南平水美城市 PPP 项目合同》及相关《股东协议》，本公司与政府指

定出资代表延平国资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南平市延平水美城市建设管理有限



7 
 

公司（以下简称“延平建设”），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延平建设注册资本金 15,000

万元，其中延平国资出资 30%，本公司出资 70%，项目资本金超出项目注册资

本金的部分，由股东双方按照上述股权比例补足出资。 

（三）项目审批情况 

1、2017 年 3 月，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福建省南平市

延平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 

2、2017 年 3 月 21 日，延平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出具《关于延平区小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延发改〔2017〕35 号）。 

3、2017 年 4 月，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南平市延平区

水美城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编号：2017009）。 

4、2017 年 4 月 20 日，延平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出具《关于延平区水美城

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延发改〔2017〕55 号）。 

5、2017 年 5 月，南平市延平区水利局出具《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美城

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物有所值评价报告》 

6、2017 年 5 月，南平市延平区水利局出具《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美城

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 

7、2017 年 5 月 12 日，南平市延平区财政局出具《关于批准福建省南平市

延平区“水美城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物有所值评价报告>及<财政

承受能力论证报告>的函》。 

8、2017 年 5 月，南平市延平区水利局出具《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美城

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实施方案》。 

9、2017 年 3 月 18 日，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第 4 次常务会议纪要》（同

意“水美城市”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招标）。 

10、2017 年 5 月 10 日，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第 7 次常务会议纪要》（原

则同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美城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实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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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7 年 7 月 10 日，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关于研究推进“水美城市”

项目建设的专题会议纪要》（[2017]91 号）（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二次招标，并

授权延平区水利局负责实施。）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美城市”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现已纳入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PPP 项目库。 

（四）项目投资概算 

1、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约为 143,552.09 万元（不含建设期利息），其中建筑工程

107,782.85 万元，临时工程 13,034.25 万元，独立费用 10,432.44 万元，预备费

11,694.56 万元，地上物、青苗补偿专项费 607.99 万元。最终以决算审计的工程

投资总额为准。 

单位：万元 

项目总投资 143,552.09 

其中：项目资本金投入（30%） 43,065.63 

          其中：政府方资本金投入 12,919.69 

                本公司资本金投入 30,145.94 

          项目公司债务性融资（70%） 100,486.46 

    本公司承担的项目总投资金额合计 130,632.40 

2、项目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资金通过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解决，股权融资由项目公司股东自有资

金按建设进度支付到位；债务融资由项目公司负责筹措，若未及时足额到位，则

由社会资本方注入，筹措过程中所需融资担保，由社会资本方自行负责并承担办

理融资担保所需的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资金总需求 143,552.09 

其中：项目资本金投入（30%） 43,065.63 

          项目公司债务性融资（70%） 100,4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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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公司拟使用 2014 年非公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9,719.49 万元（含利息和理财

投资收益），作为项目资本金投入该项目，其中投入项目注册资本金 10,500.00

万元，投入项目其他资本金 19,219.49万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资本金投入 43,065.63 

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 15,000.00 

              其中：政府方注册资本金投入 4,500.00 

                    本公司注册资本金投入 10,500.00 

                        其中：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0,500.00 

          项目其他资本金投入 28,065.63 

              其中：政府方其它资本金投入 8,419.69 

                    本公司其它资本金投入 19,645.94 

                        其中：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9,219.49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426.45 

本公司资本金投入合计： 30,145.94 

    其中：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合计 29,719.49 

注：自本次变更通过董事会审议至募集资金最终投资期间，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亦

投入“水美城市项目”，并相应减少公司“项目其他资本金投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入”的

金额。 

（五）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1、项目回报方式 

本项目回报机制为政府付费模式，政府付费总额为 253,684.45 万元（包含可

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运营期内，政府方逐年支付可用性付费；运维

绩效服务费指为维护本项目可用性提供的运营维护服务而获得的服务收入，主

要包括水工程的管养、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园林景观工程的管养工程等。可用

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进入运营期后，每 12 个月支付一次。政府付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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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财政公共预算支出和财政中长期规划。 

2、投资收益 

本项目按中标价的政府付费总额（包含可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为

253,684.45 万元，经测算，本项目预计综合内含报酬率 7.13%，投资收益水平

较好。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本项目是国家正鼓励实施的 PPP项目，且合法合规性文件较完善，政策风险

可控；公司已与当地金融机构洽谈融资事宜，可以保证项目的资金需求，资金风

险可控；本项目已列入财政部 PPP项目库，政府付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通过财政

承受能力论证，且约定了逾期支付违约金，回款风险可控，进度风险可控。综合

考虑，项目投资和建设风险较小。 

五、新项目尚需审批的情况 

 “南平水美城市 PPP项目”已取得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进行变更，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变

更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经济环境和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并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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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已出具了同意意见，且公司将就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履行程序完备、

合规。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的有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使募集资金的使用更能符合公

司的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七、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备查文件 

（一）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二）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三）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独立意见；  

（四）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投

项目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